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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梓 通讯员 毛诗婷

本报讯“什么骗子？我觉得他们才像警察！”近日，杭州市

拱墅区警方在上门开展反诈劝阻时，遇到了一件尴尬事：深陷骗

局的当事人险些着了骗子的道，却错将“李逵”认作“李鬼”！幸

好，在民警教科书般的操作下，群众的“钱袋子”有惊无险。

4月2日，拱墅区公安分局拱宸桥派出所接预警，辖区的

田女士（化姓）疑似正遭遇诈骗。接到信息后，民警白运琪立

即联系田女士。连续打了几轮电话，对方始终没有接听。“估

计田女士已经落入骗子的圈套了，我们速度要快！”白运琪扔

下午饭，直奔田女士住所，其余同事则继续尝试通过电话及

短信联系田女士。

很快，白运琪一路小跑赶到了田女士家。“你好，我是派出

所的！”他重重敲了多次房门，屋内才给出些许回应。“派出所

的？我现在正在联系啊！”一个女声传来，房门却丝毫没开。

“给你打电话的是骗人的！”白运琪冲着屋里“咆哮”起

来。这回，房门终于打开。“骗人的？那我的信息他们怎么都

知道啊？”田女士对白运琪并不信任，质问道。

顾不上和田女士做太多解释，白运琪第一时间询问其资

金动向。得知田女士尚未汇钱，白运琪松了一口气，随即表

明来意。“我都不知道你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田女士

并不相信眼前的民警，还拿出手机展示自己收到的“通缉

令”。“‘通缉令’我在网上看过的，和他这种差不多，何况对方

对我的信息了如指掌，连银行卡号都说得清清楚楚……”

面对将信将疑的田女士，白运琪耐心解释，“首先，如果

需要你配合调查，是不会出具这样的通缉令；反之，如果已经

下发通缉令，则不会通过这样的方法和你电话联系。另外，

如果警方要联系你，是不会叫你下载特定的APP进行沟通

的！”见田女士仍有疑虑，白运琪干脆说，“如果你还是不相

信，那就直接去我们派出所吧，这总不会骗人吧。”直到这时，

田女士才开始相信白运琪。白运琪再接再厉，继续介绍骗子

伎俩。“要不是你们及时赶来，我差点把13万元打给骗子

了。”田女士说。

原来，当天田女士接到自称某地警方的电话，说她涉嫌

某偷渡案件，需接受调查，并出示了所谓“通缉令”，“他们还

说通话时可能会有其他人干扰，叫我不要信、不要管……”为

了让田女士免受诈骗困扰，白运琪当场帮她下载了“国家反

诈中心APP”，并宣传了相关反诈知识。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王聪

本报讯“哎呦，你要气死我啊！”近日，面对将信将疑的王

女士，桐庐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焕明急得直

跺脚。好在一番“当头棒喝”，阻止了对方再次给骗子汇款。

28岁的王女士前不久刚从境外回国。就在回国前，她接

到了一个自称是“上海警方”的电话，对方称王女士名下一张

银行卡涉嫌经济纠纷，已导致一人跳楼，要求王女士每天向

他汇报“动态”。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前后后给对方汇款3次

共9万余元。

才一回国，该人再次联系王女士，“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工

作，到时候就是检察官与你联系了……”在对方恐吓下，王女

士打算继续按照对方要求转账。

当天，正好在隔离点执勤的陈焕明发现王女士情绪激

动，立即与她联系，询问后得知了事情经过。陈焕明赶紧详

细讲解了冒充“公检法”诈骗类型骗局，并说明所谓的“警察”

根本就是骗子。

见王女士将信将疑，陈焕明继续劝阻：“我活生生的警察

站在这里，你不信我，信那个‘看不见’的骗子？”王女士这才

醒悟，没有转账。

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12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舟

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展茅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

辖区企业，开展宣传教育，提升广大市民的国家安

全意识。 通讯员 刘宇翔

酒后开三轮车
还打电话报警

通讯员 伍明哲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鳌江镇司机黄某不

但醉酒后开三轮车上路，还主动报了警。这

是怎么回事呢？

当天凌晨，黄某拨打110报警，说家门口

有车乱停，导致自家三轮车开不进去，想让民

警来主持“公道”。平阳县交警大队二中队民

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黄某浑身酒气，讲话颠三

倒四，对其酒精呼气测试后，结果为187mg/

100ml。原来，前一晚黄某在朋友家喝酒到

深夜，再驾驶三轮车晃晃悠悠回家，发现有辆

小车停在自家后门，便打电话举报违停。据

了解，黄某2014年因醉驾被吊销了驾驶证，

目前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

男子溺水心跳几乎停止
法警跳入水库救回一命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徐柳琳

本报讯“收下吧！”“大哥，求你收下吧，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1个小时，4次恳

求收下红包，得到的却是一个自动退回的红

包，还有一句“不是为了钱，为的是生命”。这

段聊天记录的背后，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聊天记录中的“大哥”，是永康法院的法

警俞华峰。4月9日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俞

华峰去白云水库游泳基地游泳锻炼，刚走到

大坝上，便听一名男子拼命呼喊：“有人吗？

有人吗？”

俞华峰意识到可能有危险，赶紧循声跑

去。果然，发出求救的男子正精疲力竭地靠在

岸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水库里还有一名男

子头部朝下漂浮在水中，脸庞在深水中时隐时

现，没有挣扎，初步判断可能已经失去意识。

没有丝毫犹豫，俞华峰一个箭步跳入水

库，迅速游到男子身旁，一把捞起他，然后一手

抱着他，一手用力向岸边划动。到了岸边，周

围听到动静的人都聚拢过来，合力将溺水男子

抬上岸。随后，俞华峰对其进行初步检查，发

现男子双脚僵硬，脸色发白，嘴唇发黑，心跳几

乎停止，立即对其采取急救措施，连续进行五

六分钟的心肺复苏。经过抢救，男子生命体征

开始好转，大伙又一起帮他穿好衣服。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俞华峰做好交接，默

默离开了现场。

俞华峰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

到有同事在抖音上看到他救人的视频，大

家这才知道，俞华峰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救援。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说起这件事，俞华

峰说，“我之前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一名法警，

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党员，遇到这种事情肯定

会义无反顾冲上去的。”

俞华峰（右一）在抢救溺水男子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善法

本报讯 看到一起在河边玩耍的小伙伴不慎掉入河中，

11岁的小林立即跳河救人，自己却不幸溺水身亡。痛失爱子

的小林父母一纸诉状将几名玩伴和他们的监护人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等23万余元。近日，

嘉善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

2018年6月，男孩小林提议与小周、小冯、小马相约去家

附近的河边玩耍。小冯和小马在河岸边浅水区玩水，而小林

和小周则前往深水区游泳。突然，“啊”的一声，在深水区游

泳的小周体力不支，开始下沉，嘴里喊着“救命”。小林见状

立即游往深水区搭救。

“当时小林抱着我往回游，游着游着河中间有大船驶过，

浪花把我们冲散了。”途中，仰头露出水面的小周再次呼救，被

住在附近的群众救上岸，而小林被冲散后却迟迟不见踪影。

群众报警后，警察到达现场将小林打捞上岸。遗憾的

是，小林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法医初步鉴定，小林系

溺亡。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后，认定小林因救助小周而不幸

牺牲的行为是“见义勇为”。小林父母痛失爱子悲痛欲绝，计

算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8万余元，并以

侵权责任纠纷起诉要求三名同伴共同赔偿40%的损失。

可小周一方认为，小林溺亡属于意外事件，从过错责任

和孩子的认知能力来说，都不应当认定为小周存在过错，也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冯和小马两家则表示小林的溺亡

与二人没有直接关系，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法庭上，各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

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结合该

案，小林系为了救助小周而溺亡，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

该案中没有侵权人只有受益人，小林因救小周牺牲，小周应

对其家人给予适当补偿。

最终，法院根据其受益情况及经济状况，酌定由小周的

父母给付补偿款5万元。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姓）

【老套的骗局还有人差点上当，警方出手及时止损】

收到“通缉令”的田女士差点汇出13万，急得民警大喊：

“或者直接去派出所吧，这总不会骗人”

被要求“配合工作”的王女士打算继续转账，民警直跺脚：

“你不信活生生的警察，信‘看不见’的骗子？”

11岁男孩为救落水同伴不幸溺亡

父母起诉3名同伴 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